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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文件 

 

青财会〔2021〕32 号 

 

青浦区财政局关于转发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 

上海市会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培养工作 

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区级预算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、区级公司，各镇财政所： 

    现将《关于开展2021年度上海市会计高级（后备）人才培养

工作的通知》（沪财会〔2021〕2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部门、

各系统、各单位做好宣传发动和推荐工作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 

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 

2021 年 4 月 2 日 

 

 
  

青浦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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